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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人口，撩形方復相同。吾人旣有統 

針，又有地園。受委統冶國於結束委任統治 

時 諒 不 致 將 所 有 棺 案 園 書 盡 行 銪 毁 。 吾 人 

不妨加jy參考。 

本人嘗謂JW上所言多適用於吾人所知之 

國 際 公 法 國 際 慣 例 及 聯 合 國 憲 章 內 之 全 部 

民族自決原則，現擬進而一諭凡遇政權存在 

問題發生時所應考廬之最後一因素。鬮於此 

點，本人jy後尙有所3"。此最後一因素卽眞 

正管轄力量。 

倘本人據有土地一方，於短短數日内有 

—種模稜枝節而迷幻之管理權，又不知究能 

逗留多久，本人果能稱爲奥正管有此土地乎？ 

又如本人宣稱 a 管有該地爲時不過數分鐘， 

本人果能稱爲確巳管有該地乎？ 

赏然不能。菩人若尙未完全 i却國 i i f公 

法及國睽生活之習慣，則某一政權在被承 

確爲政權之前，除必須具有吾人所稱之觼種 

耍件外,且^$須確爲该地之主人方可。無論依 

何種公道之標準，菩人絶不能因猶太人佔有 

該地數日，一切尙在動齄狀態之中，或巳*^ 

數 分 鐘 前 宣 佈 成 立 國 家 政 權 或 任 何 其 他 美 

名，卽謂猜太人爲該地之主人。何《除此而 

外，尙有一本人所假定之重耍之點。卽所謂 

土地之管轄者，其全部法律根據尙待詳細而 

自由之研究。 

本人如藉合法手耱佔取一地並用有秩序 

及合法之方式管理該地，適應當地之人民與 

情形逕行佔取該地一事毫無區別耶？是否吾 

人須本良 t 及公道所宜自問之問題之一 也。 

本人不欲再就此問題多所發言， It認爲 

此係一極端重耍之事,非僅提出問題單而已' 

根本。 

主席在傅譁埃及代表聲明 j y 前，本席 

擬 請 諸 君 注 意 菩 人 今 日 下 午 有 一 會 ^ , 而 議 

事日程内有兩項不若巴勒斯坦間題;4切之事 

項，本人因此提璣本理事會下午之會應專事 

討腧後一間題。菩人頃所開聲明之傅譯無論 

如 何 將 於 下 午 會 璣 開 始 時 爲 之 ， 吾 人 當 下 

午耱耩並完成巴勒斯坦問題之計論。 

(午後一時三十分散會） 

第二九五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

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PARODI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j y 下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烏 克 闞 蘇 椎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; ^ 和 通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主 席 依 今 晨 採 取 之 决 定 ， 今 日 下 午 議 

事曰程內代替原有項目（文件S/Agenda 295) 

之唯一項目爲巴勒斯坦間題之討論。 

如 無 異 S E 事 日 程 卽 作 爲 通 過 。 

五 十 六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' (經主席之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

BeyFawa,黎巴嫩代表Mr Mal ik ,亞拉伯最 

高委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mi,巴勒斯坦 

猶太協會代表Mr Eban就安全理事會桌席。） 

( 此 時 傅 譯 員 " 法 文 傳 譯 埃 及 代 表 P 第 

二九四會讒終了時發表之意見） 

General MCNAUOHTON ( 力 P 拿 大 ) 安 全 理 

事會內各代表曾W最縝竑之注意傾聽關;(？^美 

代表就巴勒斯坦淸勢向谷有閫方面所提問題 

單-之討論。本人覺全體代表現均了解草擬 

各間題俾一方面可應付已提出之各種反對， 

另一方面又對爭端兩造不致不公允，其事至 

爲困難。 

惟本人欲問如避免由安全理事會正式通 

過決ni案之方式而另用較簡單切實之辦法取 

得情報，是否可更有效？安全理事會業已派 

有停戰委員會於當地工作。該委員會係經理 

事會本身通過之决ni案[文件S/
7 2 7

]所設。安 

全理事會又有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W通過决 

pi案4—項，指派調解專員一人受命向安全 

理事會報吿並接受安全理事會之訓令。 

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應利用現有之機構 

取得所需之 I t報。就地工作之人員所瘦之廣 

報，其方式當最能予安全理事會jy當地It勢 

»問題草案載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 

六 iM:號，第二九三次會議。經第二九五 

次 會 修 正 ; â 過 之 案 文 載 文 件 S / 7 5 3 内 。 

*參閱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正式紀錄補縝第 

二號决孃案一八六(特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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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切最新之全貌。本人因此提議請安全理事 

會授權主席將此類問題或相同之事項交由停 

戰委員會辦理之。本人前次（第二九二次會 

議 ） 業 巳 聲 明 ， 停 戰 委 員 會 務 須 擴 大 發 

展，便能隨時迅速向理事會供耠淸報，本人 

並請參加該委員會之s>國增加其目前對委員 

會 人 事 及 通 訊 設 備 與 人 員 方 面 之 貢 獻 ， " 應 

安全理事會搜集It報方面之AÊ切需耍。 

Jamal Bey HUSSEINI (亞拉伯最高委員會） 

本 人 對 向 亞 拉 伯 最 r é î 委 員 會 提 出 各 問 題 中 

( 丁 ) 項 有 質 疑 之 處 。 ^ 問 題 爲 

"貴委員會是否已指派代表與安全理事 

會之停戰委員會接洽俾實施安全理事會所規 

定之停戰？' 

本 人 對 此 深 爲 大 惑 不 解 ， 蓋 J d 不 明 安 

全 理 事 會 所 規 定 之 停 戰 " 作 何 解 榑 。 所 謂 

停戰者是否指安全理事會*^四月十六日全十 

七日通遇之停戰規定[文件S / 7 2 3 ] ？若然， 

則 據 本 人 所 知 ， 停 戰 協 定 及 條 款 係 由 美 方 

發動提出本理事會計論者，吾人皆知;^停戰 

協定及其條款爲亜拉伯最高委員會所大致接 

受，但爲猶太建國協會反對者。 

其後，吾人又聞美國代表團數次提出停 

戰協定條款W備討論。所有此類停戰條款均 

舰不動狀態之前題爲根據。吾人一向jy 

爲將有一美國代表 M r Austin所謂之"凍結 

狀 態 " 。 旣 將 有 " 凍 結 狀 態 " ， 又 有 " 不 動 狀 

態",美國政府如何能推翻由其代表圃發動及 

提 出 之 停 戰 根 據 ， 實 爲 吾 人 所 不 解 。 茲 者 

(T)項間題又復提出此事，故本人不明所JW, 

擬請就此SA予W解釋。 

主 席 關 於 此 一 點 ， 事 實 上 曾 有 若 干 階 

段，與安全理事會尋求便雙方均可接受之停 

協定之努力相!>？應。最後一次之努力爲美 

國代表向太會第一委員會提出之條文6。該 

件業經寄送停戰委員會備其垒考，不幸爲播 

太及亞拉伯雙方所拒絕。 

此爲本人";r能記憶之变涉經過。 

Mr L6PEZ ( 哥 侖 比 亞 ） 此 問 題 軍 ) 索 

之 I t報極爲有用，此已經各方一再表明。惟 

本 人 對 爲 對 美 代 表 提 案 [ 文 件 S / 7 4 9 ] 有 所 

'參閱大會第二次特刖屆會正式紀銖第一委 

員 會 第 一 四 〇 次 會 讒 。 

决 定 起 見 是 否 須 有 此 問 題 # 實 深 爲 懐 疑 。 

本 人 爲 吾 人 祇 項 一 讀 該 提 案 全 文 ， 節 可 知 

吾人已有充分之情報《供採取决定之用，不 

等待此項補充情報。倘蒙主席允淮，本人 

擬 就 ; ^ 决 案 草 案 四 段 案 文 表 示 盲 見 。 

第一段>«稱 

"鑒於本理事會前此關於巴勒浙坦問題 

之决pi未被遵行，且軍事行動現正在巴勒斯 

坦進行屮。" 

此段顯然7 等 待 問 題 * 答 覆 後 始 能 决 

定。 

次一段讀爲 

"哳定巴勒斯坦之淸勢構成憲章第三十 

九條所指之和平之威脅及相平之破壊。" 

吾人如有更多之情報固更佳，惟吾人如 

欲哳定是否有和平之威脅，則本人敢謂已分 

發安全理睾會内各代表之文件屮已有充足之 

證據。 

諸君《均憶菩人曾接埃及外交部長致安 

全理事會主席電[文件 S / 7 4 3 ]稱"埃及軍隊 

巳開始進入巴勒斯坦恢復安全及次序，免該 

地 騒 搔 不 安 。 ' 

吾人並接King Abdullah來電[文件S/ 

748],其首句稱"吾人 iâ不得巳進入巴勒斯坦 

保讒手無寸鐡之亞拉伯人免受昔日Deir Yâstn 

之大屠殺"。 

本 人 ^ 苒 度 聲 明 吾 人 或 需 耍 更 多 之 情 

報但已有充分資料足W哳定顯然有和平之威 

脅存在。美國决議案第三段有云 

"命令各政府及當局停止一切敵對軍事 

行勋，並向軍事及同軍事部隊頒佈停戰及留 

駐豚地之命令，於本决¦1«案^1¦過後三十六小 

時内生效。 

此 處 可 發 生 一 問 題 吾 人 是 否 應 命 令 所 

有政府及當局，而不指明其中之一，抑應按 

安全理事會之慣例，頒佈一停戰命令，並請 

某某政府採取若干特定行動。如爲後一目的， 

吾人或須等待Wf有有關方面提出答覆，jy便 

對^地之情勢作一全盤之檢Ht。惟本人復敢 

謂自本人所宣>a之文件，自通太建國協會亜 

拉伯最高委員會及各有關政府之宣言觀之 

吾人巳可確定各項建議及指示應寄送何入。 



美國决饑案最後一段稱 

"訓令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 

三日决潘案[文件S/727]所設立之停戰委員 

會就本命令之遵守 I t形呈報安全理事會。 

關於此點，吾人顒然方無須等待。 

美國代表今晨[第二九四次會pi]謂爲實 

施 此 决 議 案 起 見 ， 間 題 ‧ 必 須 镀 得 答 覆 。 根 

據 上 述 理 由 ， 本 人 僅 敢 謂 間 題 單 須 答 覆 一 

節 恐 未 盡 然 。 問 題 單 之 答 覆 ， 對 於 其 他 目 

的或可有用。吾人或須採取其他較爲重耍之 

決定，惟對此一特殊目的，刖是否必耍實堪 

慷 疑 也 。 反 之 ， 吾 人 在 此 一 致 認 爲 切 之 情 

勢中，反有浪费三四日之光陰之可能。 

本人之所JW餺爲安全理事會應仔細考廬 

本人之意見，尙有一原因，卸，刻有人提議 

將此類間題交付停戰委員會處理。本人不欲 

固執成見，伹菩人畢莧id^須應行事實，而事 

赏則爲數邋JW來菩人未能自停戰委員會镀得 

任何情報。本人極懷疑倘令使^委員會增加 

負镥，是否能镀満意之結果。此類問題倘不 

能立郎镀得答案，刖本人寧贊成尋求一較易 

之方法。 

籣首之，第一點爲吾人無須等待此項問 

題 镀 得 答 覆 後 方 可 開 始 計 論 美 國 代 表 之 提 

.案。其次，本人認爲該提案勢須經若干修正， 

但 此 事 當 然 可 留 待 " 後 爲 之 。 

'本人雖相信將此類間題直接向停戰委員 

會提出比較容易，惟本人不敢確謂吾人將立 

卽接锼答覆。在另一方面，吾人可能失去自 

各有關政府镀得直接負責之答覆之盆，或竟 

全 無 答 S , 而 不 答 覆 亦 爲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

一案之另一辦法也。故本人寧贊成由各政府 

及 各 有 關 方 面 分 別 將 其 情 報 送 交 安 全 理 事 

會，如是則其立場爲何卽無問題，：fcJW吾人 

本無須等待是項情報，卽可進行討論也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亜 ） 旣 已 有 人 提 

議先處理此類問題,然後對論决議案草案，本 

人 擬 中 國 英 聯 王 國 黎 巴 嫩 及 其 他 代 表 所 

提修正之外，另提一項修正。本人擬於第三 

組問題，卽向巴勒斯坦糟太當局提出之各問 

題後，墦加一項》列爲(庚)項，其全文爲 

"贵方之卓隊内有無非巴勒斯坦籍之外 

國人？若然，則其人數若干，所佔百分比爲 

何?" 

此問題業經多次計論，卽在巴勒斯坦之 

猶太軍隊中有新近抵達之非巴勒斯坦籍之外 

國份了。此類外國份子究有若干，其百分數 

及人數爲何？ 

同時，本人贊成加拿大代表之主張，卽 

安全理事會主席應自巴勒斯坦停戰委員會取 

得吾人擬 j y各問題取得之情報。由一個來源 

從事此種任務當較向答覆不易迅速之四方八 

面徵取答覆爲便。各間題將送凌交通不便之 

葉門及其他各地，反之在巴勒斯 s 則交通發 

達 ， 且 各 ^ 國 方 均 有 代 表 留 駐 巴 勒 斯 坦 ， 易 

， 取 得 聯 絡 ， 故 情 報 亦 易 镀 得 也 。 

本人希望决璣案草案計論時能有略表實 

見 之 機 會 。 -

主 席 本 人 請 提 送 修 正 案 諸 君 j y 書 面 向 

本席提出，麻幾將來對問題單之詳細內容計 

論時，得資參校。 

本席擬就哥侖比亞代表之聲明提出一兩 

項 意 見 。 本 席 對 其 , 兩 點 完 全 贊 同 。 

本席並不 j y爲美國提案須待間題單镀得 

答案後方能計論。是JW本席昨於比利時代表 

提議後，主張立卽討論美國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出之决議案。本人於今日復作同一主張。吾 

人未採此途之故，乃因大多數代表團認爲尙 

未 準 備 計 論 ^ 案 。 但 愚 意 仍 " 爲 雖 云 無 論 ^ 

人採取何種決定，問題單及答棻對將來之工 

作 必 大 有 裨 益 但 决 議 案 無 須 j y 待 問 題 單 或 

其答案爲轉移。 

本 人 另 一 項 意 見 典 M r L6pez提出之第 

三點頗有關係，卽經由停戰委員會致送問題 

單是也。爲證明此點,本人最好莫如向諸君宣 

讀自法國領事接到之最近消&。本席業將此 

項涫&之一部份轉知安全理事會，蓋本席認 

爲吾人應彙集所有資料也。 

本席行將宣讀之電報係昨日所螢。該電 

稱 

"束面城牆上之亞拉伯機關槍位不断指 

向領事館無錢電臺。機闞槍泡火刻自三面掃 

射領事館館舍，彈孔逼屋，館內業有六人受 

傷。受亞拉伯方面癱擊之城鎭日有增加，破 

壤程度勢將更爲嚴重。本人不知耶路撒冷猶 

太舊城之情形如何。因電話線割断，通 

爲困難，本人對停戰委員會各同事情形，一 

無所知C" 



後一電報係直接致本人者。Ft電用明文 

拍發，今日自巴黎轉來。本人謹宣讀原文如 

次 ， 

"通太人牛夜卜二時十五分開始猛？？ 

攻勢，用锰？!(之臼垴轟擊領館對面Mount 

Z , o n 及 J a f f a " 間 之 城 牆 ， f &侵入儔城。戰 

鬭竟夜進行，伹似無結果。昨日下午七時，新 

城被驟。亞拉伯及歐人住區均遭蟲撃，包括 

大衞王區及靑年會一帶。舡十字會&頜館仍 

被隔絕，停戰委員S"同事亦無涫ft。 NEVILLE 

( 簽 署 ) " 

本 人 所 W 宣 讀 此 二 電 ， 意 欤 表 明 ^ 委 員 

會在目前情形下極雜甚至無法推動工作。 

此事引起問題甚多，本人y爲吾入 j y後 

似仍須討論此事，蓋臧如哥侖比亞代表及加 

拿大代表所云，吾人應設法改善派赴當地工 

作之機構，蓋因該機構目前似已無法執行任 

務也。 

無論如何，本人認爲吾人不能依賴停戰 

委 員 會 轉 送 吾 人 可 直 接 送 交 有 關 方 面 之 問 

題單。 

Mr L6PEZ (哥侖比亞）本人本欲作一提 

議 , 希 望 能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接 受 卽 此 項 间 

題單不僅應送交美國問題單草案中所指定之 

各有繭方面並應送交停戰委員會。但旣據報 

停戰委員會主席現在Amman或其他地點， 

故應特別指令^委員會其他各代表答覆該W 

題單。照此辦法，本人確信吾人不久必能從 

駐 耶 路 撒 冷 之 法 國 領 事 館 樓 得 一 詳 盡 之 答 

覆。吾人經常所镀得之撩報大部份來自法國 

領事綰，因此更令本人希望如將此問題單送 

交^委員會，指明倘其他代表不在時，在場 

之任何代表均可答覆，吾人卽不難獲得所需 

之情報。 

Mr VAN LANO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本 人 殊 

不 知 此 處 對 停 戰 委 員 會 有 無 未 明 究 竟 之 處 。 

依理事會四月十七日决議案[文件S/723]之 

條款，停戰委員會係理事國在耶路撒冷駐有 

領事者所組成，此並非委員會鹰由駐耶路撒 

冷之正式領事組成之謂。因此倘理事會決定 

將 1g題單經由停戰委員會送交其收受人，則 

此事在紐約或其他任何首都均可辦理。 

倘理事會依頃間建議决定將問題單送交 

停戰委1會委員，刖將其送交停戦委員會委 

員國駐此閬之代表卽可0 

Mr EBAN (槽太建國協會）關於對此問 

題單之若干新問題及修正，本人擬略表意見。 

本人假定吾人應抱之原則爲求其公平，卽凡 

向某一方面提出問題時，則在問另一方面之 

問題内應有一適應此特定情W之同類間題。 

本人本此字旨擬表示兩項箇略之意見。 

黎巴嫩代表[第二九四次會議]主張增加 

—項問題。該問題尙未擬定，但其意義爲間 

各亞拉伯政府之領士是否曾受侵犯。倘將黎 

巴嫩代表W堤議之問題列入第一組間題中， 

則吾人^須斟酌情形，JW適當之方式將同一 

問題列人第三組問題。換言之卽如問各亞拉 

伯國家政府《其頜士之任何一地是否曾受侵 

略,則同一問題方須向JY色列臨時政府提出。 

其次，關IF^問及一國政府本身專有管轄範園 

內之事項，黎巴嫩代表曾經提出一點。渠係 

指第一組(戊)項及（己）項間題而言。 

安全理事會是否應將此類間題向各政府 

提出，吾人毫無意見。此乃安全理事會應决 

定之事，吾人不便干預。但本人擬促請注意 

—事如吾人接受英國代表提議增加之問題， 

則此種涉及各政府專有管轄權之問題將不僅 

於第一組問題中發生，恐亦將見於第三組間 

題中。 

吾人當憶英國代表今晨主張增加一項两 

題請檑太當局答覆，卽是否,經設法使兵役 

年酴之男子自外界進入巴勒斯坦。關於接受 

國外移民進入W色列國一事，該國臨時政府 

有完全之管制及管轄權。此不僅因其本身獨 

立地位而然，且亦由於大會十一月二"h九日 

決 案 6 特 別 訂 立 之 原 則 ， ^ 决 議 案 現 仍 有 

效。因此，理事會不論是否決定包括此類性 

質之問題，其原则應適用於雙方。 

Mr LOPEZ ( 哥 侖 比 亞 ） 比 利 時 代 表 發 

言，在表面上似爲偁然之意見，但本人IS爲 

頗有重耍性。渠謂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對於停 

戰委員會之組槭頗有未明究竟之處。本人不 

知其意是否亦係指停戰委員會之任務旁面而 

言。無論如何，渠將此SJi提請理事會注意,本 

人 爲 對 理 事 會 至 爲 有 签 。 渠 曾 請 吾 人 注 意 

設立停戰委員會之决議案[文件S/727]規定 

6參閱大會第二屆會議正式紀錄决議案一八 

— ( 二 )。 



該委員會應由 

冷駐有正式傾事官者之代表組成之"，此非停 

戦委員會應由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正式傾事 

官組成之謂。 

安全理事會所須知悉之第一項問題 f闢 

重耍，卽理事會各該理事國是否曾派其他代 

表，而未淤其領事官。再倘情形果係如此，則 

彼等或能在鈕約開委員會會議向安全理事會 

提出報吿。徜;^然，本人另有一項意見。 

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決 

饑案[文件S/727]請停戰委員會 俟安 

全理事會谷理事國指派代表W後，不問代表 

爲 誰 何 — " 於 四 日 J Y 内 就 其 I N 作 及 I T 勢 螢 

展向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報吿，並於W後隨 

本决議案之規定隨時向菩人報吿。反之，表 

面上停戦委員會各代表之行動似仍JW其本國 

之領事自視。彼等之所JW不將情報提供安全 

理事會而直接與其本國通訊者,或卽因此故。 

容本人再指明該决議集規定由停戰委員會應 

向"安全理事會主席報吿"，並非向參加停戦 

現 在 停 戦 委 員 會 之 各 代 表 似 皆 徼 在 务 

地。一在外約伹，另一代表，據吾人所知在 

得聯絡。 

此似爲極厳重之事，蓋吾人現有之停戦 

委員會工作停頓，人員分散，並不會集，並 

不向安全理事會锒吿，而吾人仍JY之爲採取 

行動之根據，本人鼸爲此種局面應迅加切實 

糾正,否III吾人徒事糠積通:>3決議案，並將 

問題交由一並不工作之停戰委員會,不過浪 

费時間而巳。最多該委員會若干代表將向其 

駐紐約之首長通訊，但安全理拳會本身恐永 

遠無法得到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

块議案所規定之直接情報。 

就本人而言，本人對於比利時代表適提 

41此點，俾本人得有一機會說明此事，甚爲 

感謝，蓋本人愈管到該頜事委員會，自卩愈覺 

有表示不滿之理由。半句鐘JW前吾人自印度 

尼西亞斡旋委員會接摟電報一項，該委員會 

亦爲一傾事委員會，且數月JY來，：未將印 

度尼西ffi情形報吿安全理事會。 

吾人如祯工作有效，避免JY討論及通過 

決議案浪费時間，本人認爲一俟某一委員會 

設成，並賦JY確定任務，並屢請其辦理某某 

事項後，吾人4^須設法辦到自^委員會取得 

相當滿耆之答覆:ÎË見其行動。 

(哥侖比亞代表 j i^w上意見傅譯完畢後 

作W下之聲明） 

本人擬對法文傅譯略予更正，自印度尼 

西亜接到之電報，係目前之委員會所拍發,而 

本人所指者爲在印度尼西亜之原來領事委員 

會。 

主 席 關 於 委 員 會 之 組 槭 本 人 贊 同 哥 侖 

比亞代表之意見。本人W爲一向之了解，係 

由 在 耶 路 撒 冷 當 地 駐 有 領 事 之 三 國 代 表 龃 

成 。 其 後 或 , 指 派 其 他 代 表 參 加 ， 但 上 述 之 

組槭辦法，實爲吾人一向之了解。 

惟渠批評該委員會之法國代表除用委員 

會名義螢電而外，單獨致電本人一事，本人 

殊不同意。一方面法國頜事在與委員會其他 

代表失却聯絡時，無權代表彼等發言，在另 

—方面，渠並不因此而失却報吿其本國政府 

之權力或解除是項責任，又如遇有霈要時，當 

可斟酌情形，向本席報吿。 

Mr L6PEZ (哥侖比亜）本人顳然未能鼸 

明用實。所有對停戰委員會之批評，並非對 

法 國 領 事 館 而 言 , 反 之 ， 本 人 曹 謂 吾 人 致 電 

停 戰 委 員 會 時 鹰 特 別 指 明 各 代 表 可 分 別 

覆，以便確保能镀得法方之報吿。 

主 席 本 人 對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之 磬 明 表 示 

或 謝 。 « I 吾 人 須 明 白 上 述 a 種 並 不 專 指 法 

國領事，同時亦指其他各領事而言。且本人 

須指出其中之一因奉吾人命令前往與亞拉伯 

當局交涉，故現不在耶路撒冷。 

倘無異議，吾人現苒射論問題承。 

關於^間題單之第一部，Ê卩向各亞&伯 

國家提出之一部份，其最重耍之修正案係中 

國代表所提。中國代表同意考慮本人向其提 

出之意見。如中國代表不同意本人JW下所云， 

請其隨時改正。本人JW爲（甲）項問題現在改 

讀如下 

**嫌屬貴國軍睐之武装份子或受貴國支 

持之非正規部隊現在是否在JW下地點活動 

(一）巴勒斯坦，（二）巴勒斯坦糟太人佔多數 

之區域(城,鎭,區）？" 

—四 



此項修正案如無異》s ,卽作爲通過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人接受該案文。 

主 席 英 國 代 表 適 提 ^ 如 此 項 修 正 案 通 

遇，（内）項間題鹰有相同之修改。 

Sir Alexander G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

人認爲現巳無此需耍，因本人提遘時(甲)項 

問 題 之 唯 一 修 正 爲 增 加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人 佔 

多 數 之 區 域 等 語 ， 但 W 後 》 問 題 改 爲 " 在 J Y 

下地點活勋（一）巴勒斯坦，（二）巴勒斯坦 

猶太人佔多數之區域。因此,本人^爲（丙） 

項問題可用目前之文字。 

主 席 埃 及 代 表 對 於 此 點 有 , 見 否 ？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爲 求 一 致 

起 見 ， 本 人 提 礒 凡 用 " 亞 伯 區 域 " 一 詞 時 ， 

吾人改用亞拉伯人佔多數之區域。譬如，在 

第一組問題屮（丁）項問題卽提及"巴勒斯坦 

亜 拉 伯 S 域 本 人 主 張 改 爲 " 亞 拉 伯 人 佔 多 

數之區域"。 

主 席 關 於 此 項 提 > «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？ 本 

人認爲埃及代表所云甚是。（丁)項問題88此 

修正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本人認爲吾人似應 

按照修改（甲）項問題之同一方法修改（丙） 

項間題，因兩不同問題"; f問之情報性質不同 

且可便吾人所處理之問題益爲明白故也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茲 又 

羼言，殊W爲慽，IT前次發言結末時本人曾 

謂本人之盲見適用;IF^提及"亜拉伯地帶"或 

"亞拉伯區域"之第一組內之"；？有間題。是項 

意見不僅適用於第一組内各問題，且應適用 

所有其他各組問題。茲作此項聲明，麻免 

轉 瞬 間 又 須 爲 此 一 細 節 瑣 瑣 申 ^ 。 

主席本席W爲關於此黠，早經了解。本 

席 要 求 台 端 相 當 期 防 提 醒 此 點 , 免 有 鐯 3 ^ 。 

依據中國代表之曹見，（丙)項問題措詞 

當 如 W 下 " 主 張 此 種 部 隊 有 椹 進 入 （ 一 ) 巴 

勒斯坦，（二）巴勒斯坦播太人佔多數之區域 

( 鎭 城 區 ) 並 在 ^ 地 活 動 之 根 據 爲 何 ？ 

繼爲埃及代表之奮見，對(丙）(丁)兩項 

問題適用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區域"一詞後，有 

— 括 弧 ， 内 指 明 鎭 城 區 等 。 希 望 此 括 弧 內 

之短句將訂入問題單其他部份。 

主 席 吾 人 對 第 一 部 份 " 向 亞 拉 伯 各 

國 提 出 之 問 題 " 現 巳 獲 得 同 意 。 

據 本 席 之 記 憶 ， 關 於 第 二 部 份 向 亞 拉 

伯最高委員會提出之問題"一項，尙無意見 

發表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顔聞關於（己） 

(庚）兩項間題之IT形。 

主 席 阿 根 廷 代 表 言 甚 是 。 吾 人 現 有 

黎巴嫩代表";f提之修正案。本席,,g爲^句宜 

加 J » ^ 第一部价之末，卽下述之補充問題"猶 

太軍隊是否已侵犯貴國邊境，侵人賁國領土， 

並造成何種損害 

關於此項補充問題，本席不知此處是否 

i f 引 入 損 軎 問 題 。 本 席 ^ 其 將 使 此 事 益 趨 複 

雜。目前，間題不在所造成之損寄，而在於 

是否有軍隊侵入關係額十。否則，吾人將被 

要求計論他一方面W蒙之損害，則此事將永 

無止境。 

諸君是否同意除"損寄"一詞外，吾人通 

過該項補充？黎巴嫩代表是否堅持該問題仍 

應述及損寄一事？ 

Mr GHORRA (黎巴嫩）吾人並不堅持。 

主席^項補充作爲問題（辛）。今晨黎 

巴嫩代表對（己）項間題表示另一意見。渠不 

贊成理爭會對亞拉伯政府詢及彼等間所巳歸 

結之協定。 

依本席意見，是項間題殊有可疑之處,蓋 

黎巴嫩代表之言論有闕影響吾人正在處理問 

間之中 i l之各種協定，ÈP相平之維持，而此 

事 羼 於 安 全 理 拳 會 職 椹 範 圍 内 者 也 。 因 此 

本席對渠之反對意見略有疑間，擬一問理事 

會之意見。 

Mr VAN LANO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憲 章 第 

—百零二條第一項對是項問題，寧非已有所 

規定？ 

主 席 貴 代 表 手 屮 旣 有 該 項 條 文 ， 曷 爲 

吾人一Ï甬？ 

Mr VAN LANO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該 條 措 

詞如下 

" ― 本 憲 章 螢 生 效 力 後 ， 聯 合 國 任 何 

會員國所絳結之一切條約及國際協定，應儘 

速在铋書處登記並由祕書處公佈之。" 

主 席 關 於 此 層 ， 本 席 復 憶 及 憲 章 第 五 

'五 



十四條，其辭曰"關於爲維持國際 1 0 平&安 

全起見，依3域辦法或由域機關wfa採取 

或正在考慮之行動，不論何時鹰向安全理事 

會 充 分 報 吿 之 。 " 

Mr A M E ( 阿 根 廷 ） 各 該 條 約 均 已 

向聯合國(BiJ書處登記矣，故無須提詢此項間 

題0 

主 席 铋 書 處 截 " Ê 目 前 尙 未 接 瘘 3 方 面 

之情報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關於此事，本人要 

求表决。本人餒常執憶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， 

並認爲最好JY表决决定^項問題究竟應否包 

括在内。 

主 席 旣 有 人 荽 求 表 决 , 吾 人 須 表 决 。 

倘 本 席 了 解 阿 根 廷 代 表 之 旨 : m 無 錯 是 項 

表决將僅有關第一部(9^之間題（己）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與（己）(庚)兩項問 

耀均有、關。 

主 席 是 W 本 席 耍 求 理 事 會 表 决 是 否 應 

將(己）(庚)兩問題包括於間題覃第一部份之 

内。 

(表决係採舉手方式。锆果贊成者四票。 

不再表决。本提案因未獲七理事國之可决禀 

被否决。） 

主席因此，（己）(庚)兩項問題將自問 

題單之第一 ?P份中删去。 

菩人現W論第二部份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現 擬 

1 1 言，至成歉然惟本席欲在理事會討論第 

二組問題之前，重申今晨本人對;fe^ "巴勒斯 

坦 摁 太 當 局 " 一 語 表 亍 之 f 見 。 就 吾 人 而 

言，吾人並不承巴勒斯坦通太當局之存在。 

苟安全理事會不W费時^多爲慮，本人可對 

此點詳加申綸。晨間本人曾建ni用其他稱謂， 

諸如-巴勒斯坦猶太人之代表。本>\曾謂睢 

有彼等乃典此事有某種關係。惟如有更妥善 

之 方 法 表 達 此 锺 意 ® ̶ ̶ 本 人 請 安 全 理 筝 

會 代 表 信 其 係 發 於 對 雙 方 一 體 公 正 之 願 望 

̶̶本人自極表歡迎。 

主席頃間提出之間題與第三部(9^有關。 

關於第二部份似尙無意見提出。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第二钮（甲） 

項 問 題 爲 "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是 否 & 巴 勒 斯 

坦亞拉伯S內行使政治權力？" 

本人JW爲政治權力之行使，不應分"區， 

直露。"巴勒斯坦行使政治權力"足矣。"亞拉 

伯區內"諸宇應予删去。 

主 席 本 席 爲 盲 義 仍 同 。 （ 甲 ） 項 問 題 

ÊI1作爲"亞拉伯最髙委員會是否在巴勒斯坦 

行使政權?" 

與(乙)項間題聯帯發生一問題。適有人 

耍 求 亞 拉 伯 人 佔 多 數 之 區 域 " 一 語 ， 代 替 

"亞拉伯S"數字。本席p<？爲此言亦適用於第 

二組之(乙)項問題，故將依此修正。 

吾 人 現 論 第 三 部 份 。 關 於 標 題 " 向 W 色 

列酶時政府提出之問題",現有兩項修正案提 

出，其一係"向巴勒斯坦樓太當局提出之間 

題"，其二，"向巴勒斯坦播太人代表提出之問 

題，。 

EBAN ( 泡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本 人 閼 於 第 

一種方式W發表之意見，同樣適用於現經提 

出之第二種方式。正如巴勒斯坦猶太人民唯 

一當局係JW色列酶時政府，故巴勒斯坦猶太 

人民唯一代表，卽係JW色列臨時政府之人員。 

無論M題係對何人提出，合格之答覆祇能來 

自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。 

主 席 本 席 願 指 陳 吾 人 若 依 從 埃 及 代 

表關於此事之建議,勢將遭遇極大之困難,甚 

且將冒事先决定間題之嚴重危險。本席 jy爲 

吾 人 鹰 根 據 下 列 事 實 出 發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人 

口分爲兩部{9s _H確有é太方面之當局無論 

其法律地位爲何。事實上，目前確有符於此 

種 性 資 之 機 構 ， 此 听 W 吾 人 向 其 提 出 問 題 。 

此卽本席所jy H名爲對jfe^問題實質保留不談之 

" 猶 太 當 局 " 一 辭 係 理 事 會 可 保 持 之 最 善 措 

詞。 

本 席 願 補 充 說 明 本 席 相 信 在 大 會 某 一 

委員會中曾用"地方及市政當局"一語，該名 

辭卽被32可。 

MahmoudBeyFAWZï ( 埃 及 ） 關 於 此 點 , 

本人不願表現過分闳執。本人曾謂準備詳加 

具論，IT將僅作數語，俾可說服理事會（倘 

屬可能），但無論如何，當&鄙見載入紀錄。 

本 人 謂 吾 人 方 面 不 知 有 何 可 正 當 稱 爲 

"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當 局 " ， 敢 信 此 言 係 前 後 一 

l î , 且 與 吾 人 對 此 一 特 殊 事 項 之 槪 * 符 合 。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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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同 會 大 會 中 曾 提 及 猶 太 赏 f p j 及 猶 太 市 

等 辭 ， 此 爭 本 人 能 2 憶 。 但 另 一 方 面 本 人 

方 不 ^ 巴勒,10時間五月十四日午夜，委 

任統冶業巳吿終。在委任統冶桔束前存在之 

任 何 地 方 當 局 ， 係 由 委 任 統 或 巴 勒 斯 坦 之 

管理當局璲得其權力，不間此項權力之如何 

有限。但委任統冶一旦結束，則巴勒斯坦之 

全部主櫛，及由是項主權所遞嬗之一切，卽 

完全歸 ) g巴勒斯坦之人民。故不經^巴勒斯 

坦 當 地 人 民 主 權 之 徑 ， 卽 不 能 產 生 或 镀 得 

任 何 權 力 。 因 此 ， 當 任 何 人 向 本 人 羞 及 巴 

勒 斯 坦 猶 太 當 局 " 時 ， 無 論 自 法 律 言 或 自 邏 

輯言，本人仍不知;^當局何從產生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« 像 

若將全部問題删削,不苒詢問彼等任何間题， 

則 對 此 切 盼 不 向 ;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詢 問 

問題之人十，當係極歡迎之爭。渠等所求者 

是否H係此爭?^人仵此听爲究竟有無盲義？ 

菩人If W其眞名稱稱此政府。其眞名稱爲"W 

色列臨時政府。，政府辛少已有三國予W承 

32。此項爭實不能抉^。 1 政 府 係 如 此 稱 ^ , 

案文听指)r '卩^政府。當吾人開始談論W非 

眞 實 之 爭 物 代 替 眞 實 之 * 物 ， 鬮 避 免 問 題 中 

之用語時，此巳跡近無聊。 

截 1 ^ 目 前 ， 對 種 不 切 實 之 瑣 細 批 

誶及更改，鄙人均未加反對。縱令將間題單 

中""色列臨時政府之名删去，果有何盆乎？ 

豈有實際之利益耶？ W本人颧之,此爭撖/J 

之辛。苟諸君不願向w色列嗨時政府提出問 

題，此爲一爭。倘果如此，則鄙人添爲問題 

單 , 提 案 人 ， 當 答 W " 不 問 方 可 " ， 且 曰 " 彼 

等 極 願 自 動 提 , f t 報 ， 彼 等 不 需 問 題 。 

Mr Jamal Bey HUSSEINI (亞拉伯最高委 

員 會 ） 此 間 听 提 有 關 遒 太 當 之 名 稱 問 題 雖 

似"撖/J ，，對美國代表M無關重要，然在吾人 

則此等問題有異常之重耍性。菩人成覺正被 

推人圑套，便吾人7 1导不接受一 ：！吾人永不 

能接受之條件。故如諸君T耍菩人答覆質問 

吾人之問題，此S更改#〗*≪"吾人異常重要。 

Mr NisoT (比 f i j時）吾人應勉力党得一 

與 巳 表 f 之 盲 見 最 相 竹 之 名 稱 。 W 英 語 

，之，，"Jewish df/acio Authority m Pales-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並 非 

好 y 此 i î t 論 目 論 之 一 S A f f > 羼 言 ， 惟 覺 

本人之發^，用盲雖辛鉞懇，但非惟未能便 

計 論 結 束 ， 反 其 範 園 擴 大 ， 且 顒 然 使 本 人 

最敬重之同事成覺不决。 

自一fM9≫人處理全部巴勒斯坦問題之方 

式 觀 之 ， 此 彼 等 觀 之 ， 誠 屬 自 

屬無疑。It在吾人，無論從何種意義何種方 

面觀之，此事俱非"撖 /J 。吾人並非在離巴 

勒斯坦五千哩"外之地居住。 

縱 不 牽 及 憤 之 锛 ， 吾 人 之 任 務 巳 甚 難 

龃。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諸君之識度定能使 

計 論 保 持 一 定 之 標 準 敢 吾 人 之 中 無 一 人 

r i ? 爲吾人應降標準之下，卽遠離巴勒斯坦 

居住之人士，當JT如此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 邦 ） 昨 日 [ 第 二 九 三 次 會 議 ] 本 人 曾 表 ^ 

深盧問題單之計論不^移開吾人對巴勒斯坦 

目fj局勢之注實而巳。本人《爲安全理事會 

咋日會《a无其今日會pi中之計論，俱證明本 

人之顧盧已不幸而言中。吾人自接镀埃及政 

府及其他亞拉伯政府來文，聲明其軍隊業經 

開入巴勒斯坦倾士內，及新摺太國酶時政府 

之來文W後，巳討論各;^來文所引起之問題， 

曆 三 次 會 之 久 矣 。 准 吾 人 並 未 镀 絲 毫 進 

展。 

人人皆知，今日巴勒斯坦境内正有軍事 

行 動 進 行 中 ， 亞 拉 伯 人 與 搏 太 人 間 正 在 戦 

鬭，若干亞拉伯國家之正規軍隊業已開入巴 

勒斯坦境內,且於其地進行軍事行動。理事 

會未悉此' f軍事行動之規模，育不詳亞拉伯 

國家之审隊巳進入巴勒斯坦至何 f î深度。吾 

人現無巴勒斯W實睽局勢之詳情，惟已有之 

情報已可使吾人對巴勒斯坦 ft勢得一槪括印 

象。已有之情報使吾人不疑擠太人典亞拉伯 

人間 i F ; t 行軍事行動中。關此項事實，吾 

人已自新成立之遒太國政府方面及派遺其軍 

隊 € 巴 勒 斯 坦 頜 土 Ê行軍事行動之8"圃政府 

方面，镀得證實。 

此爭尙有何可疑H ？ 本 人 " 爲 此 事 决 無 

懷疑鲶地。美國代表巳在安全理事會內就糖 

太 國 及 若 T 亞 拉 伯 國 家 之 來 文 ， 提 出 一 堤 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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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安全理爭會內若干代表宣稱渠等尙 

不擬審s i ; ^問題，尤其美國之决譏案。菩人 

可瞭解渠等昨日之";fjy不擬審P噢;^間題，其 

原因在未接摟有關之訓分。昨日鄙人表$應 

審 問 題 ， 倘 屬 可 能 並 通 過 决 案 。 惟 m 

於毎一代表均有權p，求延緩審ni任一問題， 

j y 俟 收 到 政 府 之 有 關 訓 令 ， 本 人 亦 不 堅 

持己見。 、 

此刻已午後五時三十分，而反對審pft提 

案一例如美國煶—之代表中，：m無一 

人 jy未接璲其政府之訓令爲辭。故理由顳不 

在此，而在各代表中凡其政府並不ES爲巴勒 

斯坦局势厳重，jfe威脅近束;平與安全之維 

持者，卽不《6)1討論關於安全理事會是否4^須 

通過决定，俾可挽救巴勒斯坦現前局勢之提 

案。彼等乃一味計論美圃代表昨日提出之間 

題 掣 。 蘇 聯 代 表 爲 此 項 問 題 單 並 非 " 耍 。 

本人 i t t ^吾人^論之轉向，卽問題單之 

提出一事，J4>須表示惋惜。倘無是項P>B題單 

之 提 出 ， 則 理 事 會 或 巳 立 卽 審 美 國 之 决 議 

案，且本人想像計論或巳產生某種積極之結 

果 。 但 美 國 代 表 提 出 間 題 i , 而 不 願 審 美 

國 代 表 所 提 决 案 草 案 或 任 何 其 他 具 體 提 案 

者，卽執此不肯釋手。 

吾人審孅問題單巳持續至三次會pi矣。 

靈人皆知是項計諭並無所璲，安全理事會徒 

虛耗時間於無â之? t論耳。美國代表W擬問 

題 單 所 預 期 之 一 切 》 報 ， 本 大 可 I F M Â 美 國 

提案或其他任何提集後镀得之。吾人目前徒 

然耗費時閱而巳。 

蘇 聯 代 表 k î s 爲 美 國 决 案 可 作 爲 安 全 

理事會爲矯正巴勒斯坦現f l局勢而通a决定 

之 基 礎 。 3 决 之 措 辭 或 有 數 處 須 加 修 正 ， 

惟根本上該决議案在蘇聯代表團之意可作爲 

通 過 適 赏 決 案 之 基 礎 。 

本人不知是否有任何安全理爭會理事國 

或聯合國會員國政府，準!負擔反割停止巴 

勒斯坦軍堪行勋提案之貴任。苟有此種政府， 

則倘彼等在安全理事會屮坦白翳明^等反對 

停止巴勒斯坦軍事行動，未始不善。彼等不 

妨坦白言之可也。 

吾人巳提及傾事委員會I卽停戰委員會， 

並閗理事會現 " i r 遭遇之困^,尤其有關镀得 

巴勒斯坦局勢之情報者，均係由於;^娄員會 

未能經常提供IT報一爭所致。本人願提醒理 

事 會 蘇 聯 代 表 圑 對 於 所 謂 停 戰 委 員 會 ， 向 

未表示樂觀。 

當;^委員會尙未成立，閼於 i l 委員會之 

各種提案煶付計論時，菩人曾指出各該提案 

之 目 的 並 不 在 踅 現 巴 勒 斯 J B 之 停 戰 。 委 員 

會實際爲一烟幕，藉以掩飾安全现事會截至 

此時尙一無作爲，未盡絲毫力量W改善巴勒 

斯坦局勢而已。雖然，理事會若干代表仍好 

侈談有一吾人所可信賴之委員會存&。實則 

^委員會無權無能亳無一分力量，絕不能成 

就任何有用之工作。 

倘 理 事 會 內 若 干 代 表 J Y 前 對 ^ 聯 代 表 之 

陳述持懷疑之見解，彼等目前鑒IF^近來之經 

驗 ， 想 於 否 ^ 蘇 聯 代 表 之 主 張 。 此 係 極 

易了解之拳。此非人事問題，非組成委員會 

之 領 事 人 選 問 題 。 事 食 爲 組 絨 ^ 委 員 會 一 事 

本身之用育，及託付^委員會之任務，卽便 

該委員會無從事正常有用工作之可能。 

本人願提醒理事會注盲採取設立委員會 

决 ^ [文件S/727]時之環境及其爲何種决》i。 

設立委員會之决桌，目的不在促進一九四七 

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會決議案之實施，而在 

製 造 實 施 該 案 之 困 雜 。 ^ 决 案 現 已 不 合 時 

且，事實已超越;^案。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 

表明，對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ni 

案採取懐疑或否定態度之政肝，無一能設法 

通過其他决讒jy代之，前一决孅案依然有效， 

且 3 僅有效，就猶太國之成立而言，並已付 

諸實施矣。所未實施者，僅爲有關設立亞拉 

伯國之一部份耳。 

亞拉伯國家與若干其他國家之代表，對 

於未成立巴勒斯坦亜拉伯國一事全不關4： , 

此係深可^異之事。亞拉伯各國如能杜絕在 

巴 勒 斯 坦 同 時 成 立 亞 拉 國 及 猶 太 國 之 可 

能，卽任何决議俱可接受。 

吾人對 P 組成委員會人員之缺乏效率， 

及委員會之僅有三人組成一爭,並不關Co間 

題 在 於 ; ^ 委 , 會 , 就 其 宗 旨 及 任 務 之 性 質 言 ， 

未能處理其工作。铋令吾人通&決議改龃JÈ 

擴大^委員會，本人仍覺於事無濟。實際上 

乱然有害耳。安全理事會僅在製造一種印象， 

似乎有所作爲，而爭實則表明理事會一無W 

：^。此仍將爲另一無益及毫無力量之决對 



巴勒斯 in之局勢一無補救。安全理事會本身 

當無作用，何故指賫停戰委員會？菩人集讖 

理事會中之人，本身已表現不能作成一有相 

當效率之决議。吾人不應JW委員會爲代人負 

罪之类羊。 

蘇聯代表啤評爲安全理爭會應郎停止 î t 

論問題單，或 f 少 1 應迅速畢爭，將其送達 

有闕各方。 I t就亞拉伯各國及新成立潜太國 

有 關 軍 事 行 動 之 來 文 引 起 之 茶 本 間 題 而 提 

出之《»項提案，及內容尙未被審議之美國决 

議 案 草 案 ， 則 有 計 論 之 耍 。 截 至 此 刻 ， 巳 

對其内容發言者僅*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
和國及蘇聯之代表與决• • i案草案原提案人 

Mr Austin而巳。 

主席本席， g 爲蘇聯代表之陳述係謂吾 

人 須 避 免 浪 费 時 間 。 吾 人 現 正 從 事 問 題 單 

之 î t 論，且已討論至第三部份"向 j y 色舛臨 

時政府提出之問題"。 

埃及代表所提之標題未癯安全理事會任 

何理事之贊助，故本席0g爲^標題不在討論 

之列。 

又 一 項 提 案 爲 " 向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當 局 提 

出之间題"。本席W爲此係一種極普通公式， 

較"事實上之當局"一詞更可避免困難。本席 

擬 美 國 代 表 是 否 W 爲 所 提 方 式 可 括 

—切，且最不致引起不便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^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同 意 。 

主席如無任何反對，本席將，？!爲此項 

公式業巳通過。 

對於（甲）項問題並無批^意見。 

依據關於標題所發表之意見，本席提議 

( 乙 ) 項 W 題 應 i l 爲 是 否 有 猶 太 箄 隊 在 貴 方 

所脣?定之區域外活動？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提 增 加 後 列 諸 字 " 或 巴 

勒 斯 坊 境 外 ？ 故 間 題 應 爲 是 否 有 猶 太 軍 

隊在貴方所1?定之區域內或巴勒斯坦境外活 

mr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屮 國 ） 今 晨 提 議 之 修 正 案 

巳包括此一問題在內，故本人主張;^問題之 

措 ^ 應 爲 " 貴 方 是 否 有 武 装 部 隊 在 亞 拉 伯 人 

佔多數之骚域內活動?" 

主 席 對 此 項 提 案 有 無 意 見 發 表 ? 本 席 

提案係吾人所巳决定意見之當然結果。 

倘本席不^，關*H內)項間題，未有修 

正案提出。 

如本席之了解正確，英聯王國之代表提 

••i在（丙)項提案後增加下述字句 

"賁方是否已有接洽*^最近之將來設法 

使適船男子進入巴勒斯 â境内？若然，則其 

人數若干，又彼等來自何地？ 

關於此項提》i，有無任何意見？ 

個人W爲吾人,iff知愈多愈佳。 

本人相信對於目前巳成爲問題（戊）之 

(丁）項問題，並無盲見發表。 

對(戊）（己）兩項問題，力無意見。 

敍利亞代表提^一項修正案，本席擬詢 

渠該修正案是否與吾人頃已通&之英聯王國 

代 表 W 提 之 修 Ï E 重 複 。 渠 提 P , 之 補 充 間 題 

如 T 

"貴方之軍隊屮，有無非巴勒斯坦公民 

之外國人在內？若然，其人數若干，又其所 

佔 & 分 比 爲 何 r 

敍利亞之代表頃吿本席謂其問題並不與 

吾 入 頃 所 通 ^ 之 問 題 重 複 。 

本人W法蘭西代表之資格，反對此補充 

之 一 段 ， 其 似 涉 及 問 題 之 實 質 。 提 及 " 非 

巴 勒 斯 坦 公 民 之 外 國 人 民 一 層 ， 勢 將 引 起 

巴勒斯坦土生及移民閡之 K 刖之氇個問題。 

本席w爲此事將嚴重牽涉間題之實質。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是項修正案， 

不僅有關自委任統治開始時已係巴勒斯坦籍 

貫之巴勒斯坦公民。業巳歸化並成爲巴勒斯 

坦公民之移民，方包括在内。是故;Ï但巴勒 

斯坦原籍之人民，卽已歸化之移民，：>r爲巴 

勒斯坦之公民。雖然目前來自境外之移民,則 

仍爲外饞。此項人民之數目與百分數，係吾 

人所問之事。此卽二者間不同之點。 

Mr EBAN (jt太建國協會）就敍利亞代 

表""提議之補充問題而言，W色列酶時政府 

是否g?爲此項因委託統冶而得之巴勒浙坦公 

民椎利含有永久性質一層，目前本人不得而 

知。"/r可確定者，臨時政府最近期問將制定 

一項國籍法令，"巴勒靳坦國籍"一^之適用 

範 園 ， f e J W 色 列 嗨 府 對 此 項 間 題 之 答 

趲屮，或將有Wr表丁。 



本 人 擬 请 諸 苕 對 本 人 早 間 所 作 建 ^ ， 

加 jy注盲。安全理事會對於黎巴嫩代表所提 

之 建 s i , 卽 向 亞 拉 伯 國 提 出 其 頜 七 曾 否 遭 

受猶太軍隊侵人之一問題，業已予JW有利之 

考盧。本人茲擬建潘，爲維持問題之衡"P計， 

第三組問題中，方鹰加一項相W之間題如下 

" 亞 拉 伯 軍 隊 是 否 巳 越 色 列 臨 時 政 

府認爲在其範園内有管轄樹之邊界?" 

本人建lit對該提案予JW有利之考盧。 

最 妆 , 就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提 關 於 j y 色 列 

嗨 時 政 府 移 民 政 策 之 間 題 而 第 一 組 問 題 

中（戊）（己）兩項之删去,旣係JW其涉及各國 

國 内 管 轄 權 爲 理 由 , 則 對 此 項 " 色 列 臨 時 

政府獨有管轄爭項之移民政策，若安全理事 

會 亦 用 同 一 原 則 , 當 較 合 理 。 

Mr NAKHLEH (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） 本 

人假定安全理事會仍注意巴勒斯坦依照國嚓 

法之現有國際地位。&五月十四日 f j , 該地 

係英國所受委任統治，在;^委任統治之下，制 

訂一項巴勒斯坦公民身份法令。 

在委任統治政府時代，曾制訂一輯關於 

巴 勒 斯 坦 之 法 律 ， 故 在 各 法 律 未 被 依 法 組 

槭之當局廢止前，巴勒斯坦公民身 f i K巴勒 

斯坦公民，及外國人等等仍然存在。 

目前在巴勒斯坦之遒太人，其係巴勒斯 

坦公民者，僅二十五萬八千人。 I I^數人民 

——吾人認爲係;^地叛逆之少數人民一擬 

—筆法煞巴勒斯坦公民身份，且指外來猶太 

人爲巴勒斯坦人民之片面行動，本人相信其 

將不爲任何具有理性之圑體所接受。是y上 

項問題，極爲適切。若安全理事會能容任外 

地 槽 太 人 人 境 ， 或 爲 徵 募 外 地 猶 太 人 爲 巴 

勒斯坦猶太人作戰爲合法之爭，則安全理事 

會 何 向 亞 拉 伯 國 家 或 亞 拉 伯 人 提 出 問 

題，詢其有無非巴勒斯坦人民之亞拉伯人進 

人巴勒斯坦？因此，鄙人W爲此點至屬窜耍， 

敍利亞代表所提出之間題鹰予接受。 

Mr E L - K H O U M ( 敍 利 亞 ） 誠 如 主 席 所 

3 ^ , 本 人 " 爲 I T 報 愈 多 愈 佳 。 目 前 問 題 係 便 

安全理事會港得有關此項間題之情報-本人 

不信此事能有任何效果或結果，問題僅rt镀 

得 可 有 助 審 議 目 前 及 將 來 之 各 種 I T 勢 之 I T 

報耳。本人不信知悉非巴勒斯坦公民之外腌， 

典巴勒斯坦公民間之比例一事爲有害。安全 

理事會鹰知此事，本人以爲镀得此項情報不 

致 有 害 。 鄙 人 希 望 理 事 可 同 意 是 項 間 題 。 

主席茲將敍利亞代表之提案提請表决。 

(表决採皋手方式，桔果贊成者三票，不 

再表决。該提案因未镀七理事國之可决票被 

否决）。 

主 席 現 餘 下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提 出 之 提 

案 ， 此 係 亞 拉 伯 各 國 代 表 所 建 遴 間 題 之 絡 

果 。 ^ 提 案 如 下 

"亜拉伯軍隊是否已越過W色列嗨時政 

本席:依 i # 事規則處理此爭，卽依頃間處理 

埃 及 代 表 建 I * 之 程 序 不 將 此 項 提 案 交 付 表 

決。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

人jy爲此爲一適當之措詞。本人願將其提出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擬 提 出 案 文 否 ？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所擬提出之案文爲 

"亞拉伯軍隊是否已越人貴方,,g爲有管 

轄權之領十內?" 

主 席 本 席 將 此 項 修 正 案 交 付 表 决 。 

(表决採舉手方式，锆果锼九票贊成,不 

苒作其他表决。修正案通過） 

主 席 本 席 相 信 各 項 建 議 均 經 予 審 

議 ， 吾 人 業 將 問 題 單 審 議 竣 事 ， 文 件 卽 將 

送達各國政府及當局。本席不擬提議再耱耩 

會議。fi在散會前，尙有一項問題須加考盧， 

卽當事方面提出答覆之時限。哥侖比亞代表 

所建議之時限似爲四十八/ j時。本席將W該 

建議提付表决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亚 ） 關 於 四 十 八 

W時之時限，請問當自何時起算，自目前開 

始抑自關係方面收到文件時開始？吾人至少 

應留四十八小時時間俾當事方面會商。吾人 

擬訂各項問題約已費去三十 / J時。爲準備答 

案起見，應備有長程發3g之充分時間。 

主席問題單抵達目的 L 地之時間，無疑 

將較吾人計論之時間爲短。铋書處本晚卽可 

將 其 發 出 。 本 人 提 議 自 明 午 起 算 ， " 四 十 八 

/J時爲限。 



Sir Alexander G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安 

全理事會對，問題單之三部价，一向均設法 

維持均衡。 t i本人現覺第二組两題中或亦應 

加 入 如 下 之 一 項 間 題 " 猶 太 軍 隊 是 否 巳 侵 犯 

貴方——亜拉伯最高委員會——認爲有管轄 

権之領七？"如此則該項問題在两題 ‧之三個 

部份中均鹰適當列人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亜 ） 本 人 同 窻 並 

贊成英聯王國代表之建議。 

主 席 此 項 修 正 案 眛 無 人 反 對 ， I P 作 爲 

通過。 

若 對 本 人 頃 所 提 議 之 事 ， 不 加 践 一 

敍利亜代表對於此項建讒當表同意一am 

案之時限卸自明午起算定爲四十八 / j時。 

睐無人反對，卽作爲通遇。 

M T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本 人 請 求 記 錄 内 正 

式載明阿根廷代表對於三次表決俱棄權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明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十 

分集會。 

(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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